
制止暴力
对加害人指导和警告
逮捕加害人
避难时的援助 等

受害人

如欲咨询，欲逃离到远离加害人的地方 希望隔离加害人

警 察

劝告
支援自立 等

※县内有３个地方
・爱媛县福利综合支援中心
・爱媛县男女共同参与计划中心
・新居浜市配偶暴力咨询支援
中心

配偶暴力咨询支
援中心

对加害人发布保护命令

地方法院

「配偶」～ 夫妇，非婚同居（姘居），同居双方（不论男女）
已婚・非婚同居（姘居） ・同居双方（不论男女）在同居中遭受暴力，即便解除了关

系后仍继续遭受暴力的情况也包括在内。
「暴力」 ～ 指对身体的暴力还有对精神上的暴力。

例： ・对身体上的暴力～殴打，踢踹，掐脖，扔砸东西等
・精神上的暴力～威胁，辱骂，无视，限制行动等
・经济上的暴力～不支付生活费，夺取现金等

※ 可向地方法院申请保护命令，但只限于「对身体上的暴力」以及「对生命・安全等的威胁」。

配偶暴力防止法将会保护你。

各种机构将会进行支援

配偶暴力防止法（防止配偶暴力以及为保护受害人等相关法
律）是防止配偶暴力，为了保护受害人制定的法律。

受到ＤＶ暴力时，请在形势更深刻之前，不要独自烦恼，先跟警察商量吧！

约会ＤＶ指的是

交往中（未同居）的年轻恋人之间发生的暴力。
跟ＤＶ一样，殴打或踢踹等身体上的暴力、威胁和束缚等精神上的暴力、强行
要求性行为等的性暴力。
「约会ＤＶ」虽不符合配偶暴力防止法上的ＤＶ，但适合暴行和威胁等犯罪，
将来有可能会对受害人造成严重的伤害。



严守秘密，并且根据您的意愿一起考虑对策。
匿名商量、与关系密切的人商量也可以。

不要独自烦恼，先跟警察商量一下！

为杜绝对女性暴力的
象征性标记

紧急时 １１０

爱媛县警察本部

警察综合咨询办公室

089-931-9110 （咨询电话）

#9110 （全国统一咨询电话）

首页 http://www.police.pref.ehime.jp

县内各警察署的安全咨询窗口 各警察署的代表电话

警察
咨询窗口

内阁府：配偶暴力被害人支援情报站点
http://www.gender.go.jp/e-vaw/

爱媛县警察首页
http://www.police.pref.ehime.jp/

情报站点

当遭到加害人「身体上的暴力」或者「对生命・安全构成威胁」，并且

有可能进一步遭受暴力，严重威胁到生命安全时，地方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

的申诉，对加害人发布命令。

违反保护命令的人处以１年以下的徒刑或者100万日元以下罚款。

禁止加害人纠缠受害人以及
在受害人住处，工作单位附近
徘徊。

禁止期间为６个月。

※ 必要时，也可同时发布加害人
禁止接近与受害人同居的未成年子
女及亲属。

命令加害人搬出与受害
人共同生活的住处，且不
得在该住处附近徘徊。

期间为两个月。

命令加害人禁止如下行为。期间为６个月。
１ 要求见面
２ 骚扰并故意告知受害人正在自己的监控之下

３ 极度粗野粗暴的言行
４ 无声电话。除紧急的情况以外，不断拨打电话・发

送传真・发电子邮件等进行骚扰
５ 除紧急情况以外，晚上10点到早上６点之间，不断拨打电
话，发送传真，发电子邮件进行骚扰
６ 寄送赃物・动物尸体等引起不快感和厌恶的东西给受害人，

进行骚扰
７ 制造有损受害人名誉的事端，进行骚扰
８ 发送给受害人写有侮辱人格内容的信件或性骚扰文件图片
等。

保护命令指的是？

退去命令禁止接近命令 禁止电话等命令

爱媛县福利综合支援中心 089-927-3490 （咨询电话）

爱媛县男女共同参与计划中心 089-926-1644（咨询电话）

新居浜市配偶暴力咨询支援中心 0897-65-1480（咨询电话）

配偶暴力咨询
支援中心


